健康与护理学院第二届“健护杯”羽毛球比赛具体判罚规则
一、交换场区
（一）每局结束后双方交换场地，第三局在8分时双方交换场地。
（二）运动员未按规定调换场地面积的，一经发现应立即调换，所得成绩有效。
二、违例
（一）发球员发球时未击中球。
（二）发球时，球挂在网上或过网后停在网顶。
（三）比赛时，球落在球场界线外;球从网孔或网下穿过;球不过网;球触及运动员的身体或衣服;球拍与球的最初接触点不在击球者网的这一方。
（四）在比赛中，运动员的球拍、身体或衣服接触网或网的支撑。
（五）球拍运动员的球拍或身体从网下侵入对手的场地，阻碍或分散对手的注意力。
（六）妨碍对方，如阻挡对方紧靠球网的合法击球。
（七）运动员在比赛中故意分散对手注意力的任何动作，如喊叫、摆姿势等。
（八）击球时，球夹在和停滞在拍上紧接着又被拖带。
（九）同一运动员两次挥拍连续击中球两次;同方两名运动员连续各击中球一次。
三、重发球
（一）如遇不能预见或意外的情况，应重发球。
（二）除发球外，如球挂网或过网后停在网顶，应重新发球。
（三）发球时，发球方和接发球方同时犯规，应重新发球。
（四）发球员在接发球员未做好准备时发球，应重发球。
四、死球
（一）球击中网后挂在网上，或停在网顶。
（二）球撞网或网柱后开始在击球者这一方落向地面
（三）球触及地面。
五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如选手因意外情况不能按时参加比赛，应事先通知负责人协商推迟比赛时间，无故迟到10分钟取消比赛资格。
（二）参赛者应该尊重裁判。对处罚有异议的，可以向工作人员反映。他们不允许辱骂或殴打裁判。
（三）比赛用球由主办单位提供，球拍由参赛者提供。
（四）运动员自备饮用水。
（五）本活动自愿参加，运动员应签署自愿参赛告知书。
（六）参赛者必须是身体健康、自愿参加。有心脏病、冠心病等重大疾病者禁止参加比赛，须签订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。
六、本规程解释权及修改权属主办单位所有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